
现行法律对抵押人的身份并无
限制，未成年人亦可作为抵押人，父
母以监护人的身份授意未成年人签
订抵押合同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
定。与此同时，我国现行法律规定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
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
责任，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擅自抵
押未成年人名下的房屋且损害了未
成年人的合法利益，理应由监护人
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对抵押合同
效力如何认定，关涉未成年人与抵
押权人利益平衡，法律并未予以明
确规定，审判实践中也存在较大争
议。

钱某系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
人，个人名下有一套独立的商品房，
父母离婚后一直随母亲杨某一方生
活。杨某从事商贸生意，因资金周
转需要向当地某商业银行借款40
万元，钱某自愿为该笔借款进行担
保，并同意以其名下房产作为抵押
物，借款合同下方借款人、担保人栏
分别有杨某和钱某的签名、捺印。
嗣后，双方亦到相关部门依法办理
了抵押房产的他项权登记手续。借
款到期后，杨某未能按期偿还借款
本息，该商业银行联系钱某并主张
抵押权利，钱某不服遂诉至法院。

该商业银行认为，虽然杨某授意钱
某签订案涉抵押合同的行为明显损
害了未成年人钱某的合法利益，但
法律也仅规定了由监护人杨某来承
担相应责任，并未明确规定监护人
不当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即为无
效，无法得出案涉抵押合同无效的
结论。有证据证实杨某、钱某是在
共同在场的情况下签订抵押合同、
办理抵押登记，因此，该商业银行在
签订合同时并无主观恶意，亦不存
在明显过错，案涉抵押合同依然合
法有效。

公主岭市法院的生效判决并未
采纳上述观点。判决认为，判断案
涉抵押行为是否有效，关键在于判
断监护人的行为是否符合“为被监
护人利益”。抵押权人主张抵押合
同有效，应举证证明监护人处分被
监护人财产没有损害被监护人的利
益，虽然法律、行政法规不禁止用未
成年人的房产进行抵押，但非为被
监护人的利益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
财产是一项基本原则，除非交易相
对方主观善意。本案中，该商业银
行对该抵押行为是否会使未成年人
获益应负有审慎审查义务，但该商
业银行审查时关注的并非是该抵押
行为是否符合“为被监护人利益”，

而是未成年人钱某是否具有还款能
力，明显存在过错。该商业银行明
知钱某系未成年人，仍同意以钱某
的房产为杨某的借款进行抵押，根
本不存在办理抵押借款的初衷是为
了被监护人的利益。据此，法院最
终认定案涉抵押合同无效。

法官说法：讼争房屋系钱某安
身立命的居所和重要个人财产，我
国法律法规对房地产的买卖、抵押
等处分有着严格的规定，钱某作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年龄、智力
尚不足以独立实施房地产抵押行
为，该抵押行为也不属于纯获利益
的民事法律行为。该商业银行在订
立合同及发放贷款时，未谨慎审查
担保人钱某的民事行为能力、监护
人杨某的贷款用途是否符合民法典
第三十五条所确立的监护人处分被
监护人财产所必须遵守的“最有利
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杨某实际借
款时明知其借款用途为商业用途仍
予以放贷，显然存在重大过错，不符
合无权代理情形下相对人“善意且
无过错”的表见代理构成要件，不属
于法律所保护的善意相对人，该抵
押担保行为自然对钱某不发生法律
效力。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法官，我家窗户漏风他们不给
修，单元门、监控、路灯也是说坏就
坏，我这钱白交啊！你也不用做我
工作，就像我这样的，我们小区老多
人了。有本事他就都告了！”

这是一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的
调解现场。被告闫某于2009年搬
入该小区，自2014年以来，闫某因
自家窗户漏风，物业拒绝维修，小区
监控、单元门锁、路灯等基础设施损
坏维修不及时等问题，与物业公司
产生矛盾，一直没有缴纳物业费。
截至2023年4月，闫某共拖欠物业
费16436.28元。物业公司在多次催
缴无果的情况下，将闫某诉至长春
市宽城区法院，请求判令闫某支付拖
欠的物业费及滞纳金4300元。调解
过程中，法官详细了解闫某与物业公
司的矛盾点，向其释明物业服务合同
双方应当承担的权利义务，以及居民
长期拒缴物业费可能引起物业企业

无力维系服务成本，服务质量下滑的
结果。最终，双方在法官的主持下，
达成和解，物业公司同意放弃滞纳
金，并主动承担案件受理费，业主主
动缴纳拖欠的物业费。

纠纷虽然已经化解，但闫某说
的话却一直在法官的心中萦绕。为
防止更多纠纷发生，民二庭法官实
地踏查该小区，与居民进行交流，详
细了解物业服务及居民缴纳物业费
的情况。通过走访，法官了解到，有
很大一部分业主对物业服务表示不
满意，一些人已经拒交物业费，还有
部分业主正在犹豫，如果不及时解
决问题，很有可能发生群体性纠
纷。于是，法官立即约谈该物业服
务企业，对业主提出的关于物业公
司存在的公共服务方面等问题，建
议物业公司责令工作人员立即维
修，并及时将处理结果告知业主。
对于不属于物业服务范围内的事

项，做好解释和说明工作。
从源头化解此类纠纷发生，民

二庭结合审判实际，就如何快速提
升企业形象，建立与业主的良好沟
通机制，向物业企业发出司法建
议。建议该物业企业履行催告业主
交费程序，并提供多途径便捷业主
交费的通道。建立健全业主报修反
馈机制，对业主提出的需求及时回
应。建立激励机制，通过赠送礼品、
组织活动等方式提高业主缴费积极
性及对物业服务企业的认可度。该
物业企业在收到司法建议后，立即
对工作进行整改，并及时回函，表示
将认真梳理工作，及时整改问题，提
高服务水平，增强小区居民的生活
幸福感。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理，目
前，该小区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明
显减少，物业公司的收费率达到
90%以上。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连日来，吉林市船营区
消防救援大队积极开展消防
产品专项检查和消防宣传活
动，从源头上消除因消防产
品质量问题导致的火灾隐
患，切实保障公共消防安
全。期间，大队监督检查人
员深入辖区人员密集场所，
严格按照《消防产品监督管
理规定》和《消防产品现场检
查判定规则》，对场所内使用
的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

指示标志、防火门、烟感报警
器、消防水枪水带等常见消
防产品的质量进行了全面检
查。通过此次检查，有效地
消除了一批安全隐患，规范
了辖区消防产品的市场秩
序。 曹文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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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船营区消防救援大队
组织召开冬春季居民住宅小区消防安全工作会议

11月 4日，吉林市船营
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召开
冬春季居民住宅小区消防
安全工作会议。会议传达
《关于做好居民住宅小区消
防安全管理的通知》的文件
要求。并结合辖区实际对
当前居民区消防安全形势
进行分析，剖析存在的典型
火灾隐患，结合居民楼火灾
防范要点，阐述电动自行车

管理、消防车通道管理、微
型消防站应急处置等方面
内容。通过此次会议，切实
增强了辖区物业服务企业
及乡镇街道做好居民区消
防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
迫感，提升了消防知识水平
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做好全
区居民住宅小区消防安全
管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曹文亮

吉林市船营区消防救援大队
深入街道开展社区网格员消防安全培训

连日来，吉林市船营区消
防救援大队走进临江、长春
路、黄旗、大东等街道，分批次
为街道网格员开展消防安全
培训活动。培训会上，大队
防火监督员结合实际，从火
灾案例分析，强调了基层消
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结合日常生活实

际，有针对性地向网格员讲解
消防基础法规、消防基础知
识、消防基础技能等知识。通
过此次培训，进一步提高了社
区网格员检查“九小场所”隐
患的业务能力，推动了消防宣
传工作的纵深开展，为强化基
层消防工作增设了又一道安
全防线。 曹文亮

吉林市船营区消防救援大队
深入多类行业系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培训

连日来，吉林市船营区
消防救援大队多点发力，深
入养老场所、企业等多类行
业系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培
训。养老场所培训：在培训
中播放养老机构火灾案例视
频，以案说法，指出老人卧床
吸烟、不规范用火用电等隐
患问题。企业单位培训：结
合企业典型火灾案例讲解了

消防法律法规、火灾的危害、
灭火的基本方法等消防安全
知识，重点对企业落实消防安
全主体责任、企业工作人员岗
前消防培训等内容进行了普
及。下一步，大队将有针对
性、持续性地对重点行业部门
开展消防安全培训，营造浓厚
的消防安全宣传学习氛围。

曹文亮

吉林市船营区消防救援大队
组织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检查

未成年人签订的抵押合同是否有效？

长春市宽城区法院以“司法建议”为物业纠纷开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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